
○○○因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2.04. （九十）公處字第197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2月4日

被處分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假藉瓦斯安全檢查名義，達銷售瓦斯器材之目的，且誤導消

　　費者誤認被處分人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為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之欺罔行為。

三、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本案緣於民眾匿名檢舉○○社藉瓦斯安全檢查服務之名，不當行銷瓦

　　斯安全器材，且事業名稱易使民眾混淆，以為是供應天然氣之瓦斯公

　　司。

二、○○社瓦斯服務通知單記載事項：

　　為維護瓦斯外洩引發災變，可為天然氣用戶作瓦斯設備測試服務，如

　　因公務繁忙無法在府，為確保您使用瓦斯之使用安全，請接此通知單

　　後，儘速來電連絡，俾便安排時間替您服務。因瓦斯舊型開關漏氣無

　　法自動切斷導致瓦斯安全事件頻傳，為加強管路安全，瓦斯重要管線

　　可加裝安全遮斷器，確保您使用安全，敬請慎思考慮。

　　檢測日期 89年11月30日下午12：00-5：00

　　○○社瓦斯ΧΧ課謹啟　　　 工務課：ｘｘｘｘｘ（9：00-5：00）

三、○○社負責人○○○君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到會陳述紀錄摘要如下：

（一）本社約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領到公司登記證，因經營不善，於

　　　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解散。當時本商號僱有業務員二名，底薪為

　　　每月一萬五千元，業務員每安裝一具可抽一千二百元，如銷售未達

　　　基本件數（約為十餘件），則支付業務員底薪。因經營不善撤銷登

　　　記後並無將客戶之退貨紀錄留存。

（二）本商號銷售的是○○公司的商品，型號不清楚，進貨成本每具約為

　　　八百到八百五十元，銷售價格為二千九百元，價差支付業務員一千

　　　二百元之安裝費。當初商號成立時購入五十具，在解散時仍剩下三

　　　十餘具，至今尚未處理。

（三）我本人曾在同業之○○公司及○○公司待過二年，所以或多或少了

　　　解此產品銷售方式，本公司印有服務通知單，散發區域為台北縣市

　　　，在發過服務通知單後，便逐戶拜訪用戶，業務員在拜訪用戶時，

　　　均會穿著印有本行號○○社之防災宣導標示之制服並配帶有識別證

　　　，進入屋內檢查管線或瓦斯有無漏氣現象，若有漏氣現象，則告知

　　　用戶，由用戶自行決定處理方式，之後則會推薦本行號之產品，由

　　　用戶考慮是否安裝。（在拜訪客戶進行瓦斯安全檢查之前，一定會



　　　事先發送服務通知單）。

（四）本行號制服原係水藍色，後來改成灰色制服，至於申購單、服務證

　　　及服務通知單之製作，一般而言業者之間皆是相互抄襲，大同小異

　　　。

（五）本行號在拜訪客戶時，都會表明身分，且安裝之前都會要求用戶同

　　　意並親筆簽名，若客戶對產品不滿意，七日內皆可向本行號要求退

　　　貨。

四、調查結果

　　經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四月二日成立「○○有限公司」（統一編號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營業地址為台北市中山區○○○路○○號○○樓

　　之○○，後變更名稱為「○○有限公司」），該公司曾因不當行銷瓦

　　斯器材之行為於八十九年十月六日被本會第四六四次委員會議決議處

　　以罰鍰五十萬元（八九）公貳字第八九０七四二二－００四號），該

　　公司並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辦理解散以規避本會之處分。被處分人

　　復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台北市中山區○○○路○○號○○樓之

　　○○設立○○社，八十九年十二月七日本會收到民眾檢舉，於九十年

　　一月八日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而○○社又已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

　　日辦理解散。

　　　　理　　由

一、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事業之市

　　場競爭行為違反前條規定者，依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平交易委

　　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

　　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

　　期仍不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

　　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

　　止。」首先敘明。

二、次按被處分人原於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成立「○○社」獨資事業，

　　在本會依據檢舉人檢舉事由進行調查程序後，被處分人遂於八十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辦理○○社解散登記，惟考量被處分人○○○君仍屬提

　　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爰○○○君亦為公平交易法第二條第四

　　款所稱「事業」，並予敘明。

三、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本會第二０二次委員會議，鑒於瓦斯安全器材

　　案例中，多屬行銷方式不當及產品名稱與廣告不當等違反公平交易法

　　行為，乃決議通過「瓦斯安全器材業者銷售行為導正內容」，針對業

　　者之

　　（一）瓦斯安全檢查應與銷售行為分離；（二）瓦斯防災宣導應與銷

　　售行為分離；（三）交易資訊之透明化；（四）產品名稱及廣告問題

　　等行為態樣進行導正。前述導正已具體揭示(1) 瓦斯器材業者意圖銷

　　售產品，卻推托為消費者實施安全檢查，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

　　條之「欺罔」行為之虞；(2) 瓦斯器材業者欲對非屬其所銷售之瓦斯

　　管線或其他瓦斯器具進行安全檢查，應使瓦斯用戶確實瞭解檢查員所



　　屬事業為前提下，始得為之；(3) 瓦斯器材業者不得以公益團體名義

　　，於從事公益活動同時銷售商品；(4) 瓦斯器材業者在參與或進行瓦

　　斯防災宣導同時，聲稱政府即將規定全面強制裝設，誘引消費者購買

　　，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欺罔」行為之虞；(5) 瓦斯器材

　　業者以訪問買賣方式銷售時，應履行消費者保護法第十八、十九條告

　　知及解約之義務，若業者怠於與消費者作成書面契約、書面契約未載

　　明出賣人之基本資料、出賣人基本資料係由業務員代填後始交由買方

　　簽字或未使買受人確實瞭解契約之內容，嗣後就事實之有無與消費者

　　產生爭執時，為解決責任之歸屬問題，本會對消費者之陳述將作有利

　　之考慮；(6) 實際從事銷售行為之經銷商，應將其公司或商號名稱表

　　彰於契約明顯部位，確實將出賣人之姓名、名稱、負責人、事務所或

　　住居所告知交易相對人，不得逕以製造商或供應商名義行銷；(7) 瓦

　　斯器材業者消極未善盡告知產品各項功能特色及侷限義務而其情節重

　　大或有積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

　　之「欺罔」行為之虞等本會執法原則在案。

四、被處分人印製及使用記載不實之定期服務通知單，未對交易相對人說

　　明實際銷售主體，並假藉安全檢查之名行推銷之實，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

（一）本案被處分人係以販售瓦斯安全器材為業，與供應天然氣之瓦斯公

　　　司為不同業務種類，但商號名稱與大台北地區供應天然氣之○○股

　　　份有限公司相類似（按被處分人未辦理解散登記前，係以○○社名

　　　義推銷商品）；雖被處分人表示所屬業務員拜訪客戶時，會穿著印

　　　有○○社之制服並佩戴識別證，且在進入客戶家中之前，皆會表明

　　　係○○社，係銷售瓦斯安全器材，與○○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質不同

　　　。惟經檢視被處分人所印製之服務通知單及申購單，其利用印刷上

　　　之技巧，以紅色之篆體公司全名章戳將「○○社ΧΧ課」、「○○

　　　社、設備」等字遮蓋，形成「○○瓦斯謹啟」等字樣，極易使一般

　　　民眾誤以為係○○股份有限公司；再據民眾傳真反應可知，被處分

　　　人之服務通知單已使民眾發生混淆。

（二）被處分人到會時以客戶資料並未留存為由，不提供客戶資料，增加

　　　本會調查上之困難，但被處分人自承，其在拜訪客戶進行瓦斯安全

　　　檢查之前，一定會事先發送服務通知單，進入屋內後即要求住戶讓

　　　其檢查管線或瓦斯有無漏氣現象，之後再推銷所售商品，其利用瓦

　　　斯安全檢查之名而推銷商品之不法事實已臻明確。

（三）又被處分人自承該實業社當時僅有兩名業務員負責銷售業務，但在

　　　其服務通知單、服務證及申購單上，卻載有「工務課」、「工務組

　　　」、「單位」、「技術員」等不存在之內部單位及檢查人員字樣，

　　　顯係以欺罔之表示，使人誤認其係較具組織規模之○○公司所提供

　　　之用戶免費檢查服務。

（四）經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八年四月二日成立○○有限公司，○○公司為

　　　銷售之目的，散發記載不實之服務通知單，並隱瞞非導管瓦斯公司

　　　實施安全檢查之事實，使用戶誤認政府下令安裝瓦斯安全開關，係

　　　以錯誤資訊誤導及欺瞞消費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已於八十九年十月六日被本會

　　　處以五十萬罰鍰在先，惟○○公司並未繳納罰鍰，且被處分人於八

　　　十九年十一月七日解散○○公司以規避本會處分。而後被處分人復

　　　於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台北市中山區○○○路○○號○○樓之○○

　　　另行設立○○社，同年十二月七日本會接受民眾檢舉，經函請被處

　　　分人於九十年一月八日到會說明，惟○○社已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

　　　六日解散。而由○○社之服務通知單之內容可知，該社是以「為天

　　　然氣用戶做瓦斯設備測試服務、確保瓦斯之使用安全」為名，使用

　　　戶開門後即進入屋內檢查管線或瓦斯，進而伺機向民眾推銷該商號

　　　之商品，係屬為銷售商品之目的，而散發記載不實之服務通知單，

　　　並隱瞞非導管瓦斯公司實施安全檢查之事實，係以錯誤資訊誤導及

　　　欺瞞消費者，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二十四條之規定。經檢視，○○社之銷售手段與○○公司相似，○

　　　○公司經本會處分後，被處分人旋即將○○公司解散，並利用新設

　　　立之○○社繼續為前述之違法行為，由此觀之，被處分人顯有藉設

　　　立新事業主體繼續不當銷售瓦斯安全器材並逃避本會處分之情形。

（五）綜上，被處分人故意選取與○○公司類似之名稱，並誤導消費者誤

　　　認其與所屬轄區天然氣公司為同一經營主體，其進而印製及使用記

　　　載不實之定期服務通知單，假藉安全檢查之名行銷售之實，整體行

　　　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核屬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

五、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前述銷售瓦斯器材之市場競爭行為違反公平交易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衡酌被處分人違法動機、目的、違法情節對競

　　爭秩序之危害程度與被處分人在瓦斯器材市場之市場地位等相關因素

　　，爰依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四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收受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